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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暨管理學院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98 年 02 月 10 日（二）下午 2：00 

會議地點：行政大樓 2 樓會議室 

主 持 人：許天維院長 

記 錄 者：趙佑軒助理 

一、主席致詞 ：略。 
二、工作報告與宣讀上次會議（98 年 1 月 9 日）決議情形 
（一）工作報告 

1.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議準則」正簽請校長核定，待校長核可後將公告施行。 

2.98 年度本院須接受教師評鑑的教師有體育系張碧峰老師與特殊教育系吳柱龍老師，評鑑截止日期

為 98 年 11 月 30 前完成。 

（二）宣讀上次會議決議情形 

案 由 一：本院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阮聘茹老師案，提請審議。 

決    議：共計 8 位委員出席，已達教評委員出席人數三分之二以上之規定，採無記名投票，經審

議後，投票結果如下：同意 6 票，不同意 2 票。 

          審議通過，本案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執行情形：本案已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案 由 二：本院體育學系、特殊教育學系、國際企業學系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擬新聘兼任教師方慧

臻老師等 5 名案，提請審議。 

決    議：共計 8 位委員出席，已達教評委員出席人數三分之二以上之規定，採無記名投票，經審

議後，投票結果如下：同意 8 票，不同意 0 票。 

          審議通過，本案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執行情形：本案已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審議通過。 

 

案 由 三：本院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續聘兼任教師有梁福鎮老師等 32 位老師，提請審議。 

決    議：審議通過，本案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執行情形：本案已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審議通過。 

 

案 由 四：本院文化創意產業學位學程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聘教師-郭政忠助理教授轉調案，提請

審議。 

決    議：共計 8 位委員出席，已達教評委員出席人數三分之二以上之規定，採無記名投票，經審

議後，投票結果如下：同意 8 票，不同意 0 票。 

          審議通過，本案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執行情形：本案已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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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五：特殊教育學系助理教授王欣宜老師於 98 學年度至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研究進修一年

案，提請審議。 

決    議：共計 8 位委員出席，已達教評委員出席人數三分之二以上之規定，採無記名投票，經審

議後，投票結果如下：同意 7 票，不同意 1 票。 

執行情形：本案已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審議通過。 

 
三、討論提案 

案 由 一：                                                  提案單位：永續觀光暨遊憩管理所 

          本院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聘兼任教師張樑治老師與湯幸芬老師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依據本校「兼任教師之聘任、改聘、教師資格送審辦法」第 2 條規定，本校各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新聘或續聘之兼任教師，於聘任授課學年（期）開學前，經各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後，由校長聘任之。 

二、本案業經所屬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初審通過。 

三、97 學年度第 2 學期本院擬新聘兼任教師名冊：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擬新聘兼任教師名冊 

現職 
服務 聘期起迄   

姓
名

擬聘
職稱 

學    
歷 

教師証
字號 經歷 

論文
或 
著作 機關

學校
職
稱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任教課程 

每
週
授
課
時
數 

提
聘
單
位

系教
評會
審核
結果

院教
評會
審核
結果

張
樑
治 

兼任
助理
教授 

國立屏東
科技大學
生物資源
研究所博
士 

助理字
第
023701
號 

輔英科技大學
護理管理系兼
任講師 

詳見附
件 

經國
管理
暨健
康學
院 

助
理
教
授

98 2 1 98 7 31 觀光心理學 3 

永

續
觀

光

暨
遊

憩

管
理

所 

通過 通過 

湯
幸
芬 

兼任
助理
教授 

國立台灣
大學農業
推廣研究
所博士 

助理字
第
006876
號 

朝陽科技大學
都市計畫暨景
觀建築系 

詳見附
件 

亞洲
大學
休閒
與遊
憩管
理學
系 

助
理
教
授

98 2 1 98 7 31 休閒社會學 3 

永

續
觀

光

暨
遊

憩

管
理

所 

通過 通過 

四、檢附新聘兼任老師相關資料乙份(附件 1- p.5-20 )。 

擬    辦：由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新聘兼任教師資格，並進行投票表決；本案若複審通過，提

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決    議：本院教評委員共計 12 位，本此教評會共計 8 位委員出席，已達教評委員出席人數三分

之二以上之規定，採無記名投票，經審議後，投票結果如下：同意 8 票，不同意 0 票。 

          審議通過，本案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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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二：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本院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續聘兼任教師有陳鳳如老師與何美雪老師，提請審議。 

說    明： 

一、依據本校「兼任教師之聘任、改聘、教師資格送審辦法」第 3 條規定，兼任教師聘

期每次為一學期或一學年，聘期屆滿若有需要得予續聘。 

二、本案業經所屬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初審通過。 

三、檢附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本院擬續聘兼任教師名冊乙份：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續聘兼任教師檢討名冊 

現職服務 聘期起迄 

   姓名 擬聘

職稱 
學   
歷 

教師証

字號 經歷 機關學

校全銜 職稱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任教課程 

每

週

授

課

時

數 

提聘單位

系教

評會

審核

結果

院教

評會

審核

結果

陳鳳如 
兼任

助理

教授 

國立臺

灣師範

大學教

育學系

博士 

助理字

002938
號 

小學、中

學教師 

逢甲大

學教育

學程中

心助理

教授 

助理

教授
98 2 1 98 7 31 社會科學研究法 2 教育學系 通過 通過

何美雪 兼任 
講師 

國立彰

化師範

大學輔

導與諮

商學系 
碩士 

無 

台中縣

大里市

崇光國

小教師 

台中縣

大里市

崇光國

小專任

教師 

教師 98 2 1 98 7 31 國小輔導工作實務 2 教育學系 通過 通過

擬    辦：本案若審議通過，擬提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決    議：審議通過，本案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案 由 三：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本院教育學系兼任助理教授劉仲成老師、兼任講師蘇桂美老師擬申請教育部核發講師證

書，提請審議。 

說    明： 

一、依據本校「兼任教師之聘任、改聘、教師資格送審辦法」辦理(附件 2-1，p.21)。 

二、劉仲成老師自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至教育系兼課，至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已連續兼課

滿 6 學期，授課共 14 學分，符合聘任辦法規定。 

三、蘇桂美老師自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至教育系兼課，至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已連續兼課

滿 4 學期，授課共 10 學分，符合辦法第 6 條規定規定。 

四、本案業經所屬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初審通過。 

五、檢附劉仲成老師學位證書(附件 2-1，p.23)、各學期聘書(p.24-28)、著作論文外審結

果（p.29-32）及教學表現資料（教務處教學評鑑成績，p.33-36）乙份。 

六、檢附蘇桂美老師各學期聘書(附件 2-2，p.37-41)及教學表現資料（教務處教學評鑑成

績，p.42-45）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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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辦：由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定申請資格，本案若複審通過，提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決    議：本院教評委員共計 12 位，本此教評會共計 8 位委員出席，已達教評委員出席人數三分

之二以上之規定，採無記名投票，經審議後，投票結果如下：同意 8 票，不同意 0 票。 

          審議通過，本案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案 由 四：                                      提案單位：特殊教育學系、文化創意產業學位學程 

本院特殊教育學系及文化創意產業學位學程所擬定之教師升等審議要點，提請審議備

查。 

說    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升等審議辦法」辦理。 

二、依據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依據本辦法與院教師升等

審議準則，訂定該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教師升等審議要點，經系（所、中心、

學位學程）務會議通過後，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並經校長核定後施行。 

三、檢附提案單位擬定之教師聘任要點(附件 3，p.46-58)。 

擬    辦：本案若審議通過備查，將回覆提案單位陳請校長核定公告施行。 

決    議：本案審議通過備查，將回覆提案單位陳請校長核定公告施行。 

 

四、臨時動議：無 

五、散    會：98 年 2 月 10 日下午 3 時 


